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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规范资源税征收管理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及其实施细则、《财政部 税

务总局关于资源税有关问题执行口径的公告》（2020 年第 34 号）

等相关规定，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 

一、纳税人以外购原矿与自采原矿混合为原矿销售，或者以

外购选矿产品与自产选矿产品混合为选矿产品销售的，在计算应

税产品销售额或者销售数量时，直接扣减外购原矿或者外购选矿

产品的购进金额或者购进数量。 

纳税人以外购原矿与自采原矿混合洗选加工为选矿产品销售

的，在计算应税产品销售额或者销售数量时，按照下列方法进行

扣减： 

准予扣减的外购应税产品购进金额（数量）=外购原矿购进

金额（数量）×（本地区原矿适用税率÷本地区选矿产品适用税率） 

不能按照上述方法计算扣减的，按照主管税务机关确定的其

他合理方法进行扣减。 

二、纳税人申报资源税时，应当填报《资源税纳税申报表》

（见附件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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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纳税人享受资源税优惠政策，实行“自行判别、申报享

受、有关资料留存备查”的办理方式，另有规定的除外。纳税人

对资源税优惠事项留存材料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
四、本公告自 2020年 9月 1日起施行。《国家税务总局关

于发布修订后的〈资源税若干问题的规定〉的公告》（2011年第

63号）,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〈中外合作及海上自营油气田资

源税纳税申报表〉的公告》（2012年第 3号）,《国家税务总局 

国家能源局关于落实煤炭资源税优惠政策若干事项的公告》

（2015年第 21号，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年第 31号修改）,

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修订后的〈资源税纳税申报表〉的公告》

（2016年第 38号）附件 2、附件 3、附件 4,《国家税务总局 自

然资源部关于落实资源税改革优惠政策若干事项的公告》（2017

年第 2号，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年第 31号修改）,《国家税

务总局关于发布〈资源税征收管理规程〉的公告》（2018年第

13号）,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地方税种和相关

附加减征政策有关征管问题的公告》（2019年第 5号）发布的资

源税纳税申报表同时废止。 

特此公告。 

附件：资源税纳税申报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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